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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依據：北市教國字第1143099825號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激發兒童藝術潛能，提昇藝術水準；推展美術創作教學，促進創作風氣。三、主辦單位：小學部學務處。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五、辦理方式：由學校辦理優秀作品評選，並將金牌獎作品參加臺北市美術創作展，
教育局聘請評審選出優秀作品公開展覽。

六、作品說明：作品送件須知－決選報名作品送件時應符合以下規定，未符尺寸標準
              者，一律不予受理審查及評選。
1. 學生個人創作3件或6件作品，主題及材料不拘（含水彩、版畫、水墨畫、設計、電
腦繪圖……等）以平面創作為主，立體作品請將作品前、後、左、右四個方向拍攝之照片黏貼至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送件。
2.作品規格為八開或四開，八開作品請貼於四開有顏色的底紙上(水墨作品務須襯底)。
3.作者請在報名表「小小美術家的話」欄框中，寫明創作每件作品的想法。
4.每件作品均需填寫附件2「報名表」，用迴紋針別於作品上，並將附件3「作品標
  籤」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。
＊報名表及作品標籤請至學務處索取。
七、收件時間：10月23日(四)止。學生作品＋美術護照，以班級為單位交至學務處。
八、評審方式:
	評選程序
	評審
	備註

	1.校內作品評選
	校內藝文專長教師
	各年級作品中選出「金牌」、「銀牌」或「銅牌」獎項。
獎項比例：以各年級參加人數計算，金牌占10%、銀牌占20%、銅牌占30%、再加油占40%，小數點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。

	2.臺北市評選
	專業美術評審
	由教育局規劃辦理，聘請評審團自各校提送之「金牌獎」作品中評選優秀作品展出。


九、獎勵：
1.校內獎勵：學生提供作品者，可獲得華興好兒童貼紙1張；榮獲金、銀、銅牌的學生，
            頒發獎狀鼓勵。
2.認證獎勵：每交3件作品可在「小小美術家護照」上加蓋一枚認證章，每年至多可蓋
            認證章2枚(6件作品)；集滿3個認證章發初階獎狀一張；集滿6個認證 
            章發進階獎狀一張；集滿9個認證章發高階獎狀一張及專屬獎品一份。
歡迎家長們鼓勵孩子踴躍參加，讓孩子的創意與才能有發揮的機會與展現的舞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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